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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4_B8_93_E5_c66_188885.htm 第二章 著作权 一。著

作权的主体 著作权的主体为著作权人。著作权人是依法享有

著作权的单位或个人。 著作权人应当是文学、艺术、科学作

品的作者，以及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单

位。 1.作者 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人。 2.作者以外

的著作权人 因继承、遗赠、遗赠扶养协议而取得著作权的人

； 因合同而取得著作权的人。 3.特殊情况下著作权的归属 

（1）合作作品著作权的主体 （2）集体作品著作权的主体 

（3）混编作品著作权的主体 （4）职务作品著作权的主体 

（5）委托作品著作权的主体 （6）匿名作品著作权的主体 

（7）电影作品著作权的主体 二。著作权的客体 著作权的客

体，是指受著作权法律保护的文学、艺术、科学作品。 1.作

品的概念 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科学领域

内具有独创性，并且能够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

果。 2.作品的构成要件 （1）是思想或情感的表现； （2）具

有独创性或原创性； （3）能够用法律允许的客观形式表现

出来。 3.作品的分类 （1）根据作品物质载体所做的分类； 

（2）根据作品的功能领域而做的分类； （3）职务作品和非

职务作品； （4）独立作品和合作作品； （5）独立人作品和

委托作品； （6）原作品和演绎作品。 4.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对象 （1）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 （2）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作品： （一）法律、法规，国

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



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 （二）时事新闻； （三）历

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三。著作权的内容 著作权的内

容，是指著作权人与著作权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之间，就作

品的创作、传播、使用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著作权的内

容包括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著作权人包括：著作权

人包括： （一）作者； （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

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 1.著作权人的人身权 （1）发表权

，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2）署名权，即表明

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3）修改权，即修改或

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4）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

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2.著作权人的财产权 （1）使

用权，即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

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

利； （2）获得报酬权，即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

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 （3）处分权 著作权人享有对其作

品的处置权。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是处分权的基本标志。

3.著作权的取得 （1）著作权的原始取得 作者因创作作品而取

得著作权的，为著作权的原始取得。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

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著作权法享有著作权

。 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依照著作权法享有

著作权。 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同中

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著

作权法保护。 （2）著作权的继受取得 著作权人依据合同、

法律规定等原因取得著作权的，称为著作权的继受取得。继

受取得的原因主要有： ① 依据法律行为而取得著作权。例如

：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因授权行为而取得；获得美术作品原件



所有权的人，同时取得该作品的展示权。 但是，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出卖具有知

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以外，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 

② 依继承而取得著作权。作为著作权人的自然人死亡时，其

继承人可以依法继承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利； ③ 依法律规定而

取得著作权。 著作权属于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法人或者

非法人单位变更、终止后，其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在

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内，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非

法人单位享有；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

的，由国家享有。 4.著作权的保护期限 （1）作者的署名权、

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2）公民的

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

及其死亡后50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 合

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的第五十年的12月31

日。 （3）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

外）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其发表权、使

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

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

表的，著作权法不再保护。 （4）电影、电视、录像和摄影

作品的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

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

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著作权法不再保护。 （5）作者身

份不明的作品，对其使用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保护期限为50

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作者身份

一旦确定，适用于前面规定。 （6）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



国境内发表的，其著作权的保护期限自发表之日起计算； 

（7）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境外出版后，30天内在中国境内出

版，视为在中国境内首先发表。外国人未发表的作品经授权

改编、翻译后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视为该作品在中国境

内发表。 （8）对作者死后首次与公众见面遗作，其保护期

限与作者其他作品保护期限相同，即作者终生加50年。超过

这个期限，不论作品是否发表，均进入公有领域。 所有作品

超过保护期限的，不再享有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为社会公共

财富。 5.著作权的限制 （1）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

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

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

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

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节目或

者新闻纪录影片中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

、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

台、电视台已经发表的社论、评论员文章； （五）报纸、期

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

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

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

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

为执行公务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

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

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 （十



）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

画、摄影、录像； （十一）将已经发表的汉族文字作品翻译

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

品改成盲文出版。 以上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

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2）法定

许可使用 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以特定方式使用作品，可以

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并不得

侵害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利及其他财产权利。 （3）强制许可

使用 在特定条件下，由著作权主管机关根据情况，将对已经

发表的作品进行特殊使用的权利授予申请人，申请人享有该

作品的使用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